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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久居國外，但是小李有中華民國國籍，為何被

國稅局要求應該以非居住者身分申報台灣綜所稅?
作者: 黃雅苹 日期: 2020-10-26

小李 2016 年底隻身去美國念書，2019 年底研究所畢業，期間沒有回台。 小李只有中華民國國

籍，去美國念書前一直在台灣生活，出國念書時未將戶籍遷出。 小李出國前在台工作過一陣子累積

了一筆財富，積蓄部分投資台灣股票，部分存定存。

小李研究所畢業後，2020 年初順利在美國找到工作並申請到工作證，原本想在工作開始前先回

台探親，因為疫情關係，所以只好決定暫不回台。

小李的台灣所得稅申報一直由在台灣的家人協助(以單身身分)申報，今年一樣由家人協助小李

在網路上申報了 108 年所得稅。 最近家人收到國稅局針對小李 108 年所得稅的核課通知書，要求補

稅，原因是小李原本以「居住者」身分申報，但國稅局核課小李應該以「非居住者」身分申報台灣綜

所稅。 小李明明有中華民國國籍，為何被國稅局要求以「非居住者」身分申報台灣綜所稅?

“有中華民國國籍就是個人綜所稅上的居住者嗎?”

台灣的個人綜所稅基本上採屬地主義，也就是不管納稅義務人的國籍為何，只要有中國民國來

源所得，就有納稅義務。 另外依據所得稅法第二條:「凡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之個人，應就其中華民

國來源之所得，依本法規定，課徵綜合所得稅。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，而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

者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其應納稅額，分別就源扣繳。」  也就是納稅義務人如果是居住者，應適用

結算申報；如果是非居住者，應適用就源扣繳制度。

如何區分個人所得稅上的「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」(居住者)和「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

人」(非居住者)?  財政部在 2012 年 09 月 27 日發了台財稅字第 10104610410 號解釋令，解釋中華民

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認定原則。內容如下:

自 102 年 01 月 01 日起，所得稅法第 7 條第 2 項第 1 款所稱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，其認定

原則如下：

一、個人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，且有下列情形之ㄧ者：

(一)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合計滿 31 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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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合計在 1 天以上未滿 31 天，其生活及經濟重心在中華

民國境內。

二、前點第 2 款所稱生活及經濟重心在中華民國境內，應衡酌個人之家庭與社會關係、政治文

化及其他活動參與情形、職業、營業所在地、管理財產所在地等因素，參考下列原則綜合認定：

(一)享有全民健康保險、勞工保險、國民年金保險或農民健康保險等社會福利。

(二)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居住在中華民國境內。

(三)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事業、執行業務、管理財產、受僱提供勞務或擔任董事、監察人或經

理人。

(四)其他生活情況及經濟利益足資認定生活及經濟重心在中華民國境內。

簡單用下圖來說明居住者和非居住者的認定。

以小李的狀況，雖然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，但是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

境內未曾居住一天，在個人綜所稅上應該以非居住者申報。 另外依據戶籍法第十六條之規定，除特

定狀況，出境二年以上，應為遷出登記。小李在 2018 年底即出境滿 2 年，戶政事務所得逕為辦理遷

出(國外)登記(或是小李也可委託他人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辦理遷出登記)。

“個人所得稅上的非居住者應該怎麼報稅?”

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，其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之應納稅額，應分別「就源扣繳」。以小李

的狀況為例，小李的台灣來源所得有股利所得和利息所得，小李應該將其為非居住者之身分通知相關

劵商和銀行，劵商和銀行在發放股利所得和利息所得時，應該先做扣繳(即就源扣繳，依所得類別不

同，有不同的扣繳率)。如果劵商和銀行有做就源扣繳，小李就無需再跟國稅局做個人綜所稅的申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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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之各類所得扣繳率，舉例如下:

薪資 利息 營利(股利) 租金 執行業務報酬

1. 18%
2. 政府派駐國外工

作人員全月給付

總額超過 3 萬元

部分 5%。

3. 自 98 年 1 月 1 日

起，全月薪資給付

總額在行政院核

定每月基本工資

1.5 倍以下者，按

給付額扣取 6%。

1. 20﹪
2. 短期票券利息 15﹪
3. 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及不動產

證券化條例規定發行之受益證券

或資產基礎證券分配之利息

15%。

4. 公債、公司債或金融債券之利息

15%。

5. 以前 3 項之有價證券會之短期從

事附條件交易，到期賣回金額超

過原買入金額部分之利息 15%。

21% 20﹪ 20﹪（稿費、

版稅等每次給

付不超過 5,0
00 元免扣繳）

如果劵商和銀行因為不知道小李為非居住者而沒有做就源扣繳，小李就需要跟國稅局做個人綜

所稅的申報。小李需使用「簡式」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來做申報。下圖擷取自「簡式」綜合所得稅

結算申報書，非居住者適用稅率計算。

“結論: 個人所得稅應以「居住者」或是「非居住者」身分申報，與國籍無關!”


